附件：

拟成立社会组织名称咨询材料清单
（示范文本）

一、拟成立社会组织名称咨询函
①关于成立登记(社会团体)的名称咨询函（示范文本）
区民政局：
    介绍咨询成立社会团体的名称、发起人（8个自然人或法人单位）简介、业务主管单位等情况。
一、发起成立背景
介绍拟成立社会团体业务领域发展基本状况（包括所涉及的重要法律法规、国家政策、统计数据等）。如成立行业协会商会，需介绍该行业按照《国民经济行业分类》（GB/T 4754-2017）在国民经济中的类别、行业涉及的各类经济实体发展情况、从业人员、行业产值以及行业影响力等。
介绍拟成立社会团体业务领域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。
社会团体名称涉及专业概念的，应专门解释。
二、成立的必要性
充分论证成立社会团体的必要性。主要针对业务领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，具体阐述社会团体所能发挥的功能作用。若存在业务范围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团体的，应就成立的必要性进一步说明论证。
三、成立的可行性
（一）筹备成立情况。
（二）发起人的代表性、负责人的影响力、会员的广泛性、工作人员的专业性等情况。
（三）拟开展的业务活动的可实施性、可操作性等情况。
（四）经费收入来源有保障、可预期、能持续等情况。
（五）其他保障社会团体运行的说明（如业务主管单位、社会力量给予的支持等）。
四、成立后三年内拟开展的重点工作规划
五、关于是否申请设立为慈善组织的特别说明
本社会团体申请设立为慈善组织。重点从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及国家关于设立慈善组织的规定进行说明。（适用于申请设立慈善组织的情形）
本社会团体不申请设立为慈善组织。全体发起人已知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及国家关于设立慈善组织的规定，一致确认不申请本社会团体设立为慈善组织。（适用于不申请设立慈善组织的情形）
六、拟成立的社会团体基本情况
（一）业务主管单位；
（二）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；
（三）拟任会长、秘书长及法定代表人；
（四）注册资金及出资人来源；
（五）住所及来源；
（六）拟发展会员数量、构成及分布；
（七）……


发起人（签名）:
发起单位（法人签名盖公章）:
年  月  日


②关于设立登记(民办非企业单位)的名称咨询函（示范文本）
区民政局：
介绍咨询设立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名称、发起人（2个自然人或1个法人单位）简介、业务主管单位等情况。
一、设立背景
介绍拟设立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领域发展基本状况（包括所涉及的重要法律法规、国家政策、统计数据等）。
介绍拟设立民办非企业单位业务领域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。
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涉及专业概念的，应专门解释。
二、设立的必要性
充分论证设立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必要性。针对业务领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，具体阐述民办非企业单位所能发挥的功能作用。
三、设立的可行性
（一）筹备设立情况。
（二）发起人的代表性、负责人的影响力、工作人员的专业性等情况。
（三）拟开展的业务活动的可实施性、可操作性等情况。
（四）经费收入来源有保障、可预期、能持续等情况。
（五）其他保障民办非企业单位运行的说明（如业务主管单位、社会力量给予的支持等）。
四、设立后三年内拟开展的重点工作规划
五、关于是否申请设立为慈善组织的特别说明
申请设立为慈善组织。重点从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及国家关于设立慈善组织的规定进行说明。（适用于申请设立慈善组织的情形）
不申请设立为慈善组织。全体发起人已知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及国家关于设立慈善组织的规定，一致确认不申请设立为慈善组织。（适用于不申请设立慈善组织的情形）
六、拟设立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基本情况
（一）业务主管单位；
（二）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；
（三）拟任理事长、执行机构负责人及法定代表人；
（四）注册资金及出资人来源；
（五）住所；
（六）……。


发起人:
年  月  日




二、汕头市社会组织名称咨询表
汕头市社会组织名称咨询表

	咨询社会组织名称
	

	备选组织名称
	

	
	

	社会组织类型
	社会团体 民办非企业单位

	住所地址
	

	业务
范围
	




	临时负责人或拟任法定代表人
	
	身份证号码
	

	发 起 人 或 举 办 者

	序号
	姓名或名称
	证照号码
	法定代表人
	联系电话

	1
	
	
	
	

	2
	
	
	
	

	3
	
	
	
	

	4
	
	
	
	


注：发起人或举办者栏下的“姓名或名称”、“证照号码”的填写：如以自然人为发起人的填写个人姓名和身份证号码，不填“法定代表人”；如以法人为发起人的则填写法人名称和法人登记证号及法定代表人。行业协会发起人为企业，且不少于8家。
	注册资金
（人民币）
	万元，由以下单位或个人捐赠：

	序号
	捐资人姓名或捐资单位名称
	捐资金额（人民币）

	1
	
	     万元

	2
	
	     万元

	3
	[bookmark: _GoBack]
	     万元

	4
	
	     万元

	5
	
	

	6
	
	

	经办人
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身份证号码
	

	业务主管单位意见

	（社会团体\民办非企业单位）发起人：
经研究，我局（我单位）同意作为拟发起成立的（社会团体\民办非企业单位）的业务主管单位。请按规定程序办理申请事项。


（ 盖 章 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	      登记管理机关意见

	


承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（  盖  章）

	材料齐全并拟成立社会组织名称符合规定的，发给申请人《申请成立登记社会组织事先告知书》，不符合条件的，现场另选名称进行比对查询。

	名称保留期自     年 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

	领取人
	
	领取日期
	



